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7-064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食堂餐厅客房消防
安全管理整改设计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2月28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食堂餐厅客房消防安全管理整改设计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2月28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食堂餐厅客房消防安全管理整改设计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
	项目地址
	访仙

	
	建筑面积
	1780㎡
	建筑总高度
	 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 3层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三 类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
	工程名称
	食堂餐厅客房消防安全管理整改设计

	设计编号
	16-201-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改造工程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建议尽可能做到：三层及三层以上设老年人居住及活动空间的建筑应设置电梯，并应每层设站（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4.5.1条）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他

1、本次设计审查仅限于室内消防整改设计，不涉及节能和结构等内容。

2、本次审查不能代表消防消防部门的审查意见，故还需消防部门另行专项审查。

3、改造工程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建议以下调整：老年养护院老年人居室门净宽不应小于110cm，卫生洗浴用房门净宽不应小于90cm。（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，第二十九条）。

4、多层（三层的老年人）建筑，如果是与“敞开外廊”直接相连的楼梯间，可以不采用封闭楼梯间，反而对老年人平时使用带来不方便（建规5.5.13条）。如果是“封闭外廊”，应采用封闭楼梯间。
5、应先提供“现状建筑”各层平面图，作为改造前与改造后的对比，反映改造的整个情况！

6、内走廊边、二层东侧的仓库应采用乙级防火门（建规6.2.3条）。


	设计人
	殷岛琦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周晓跃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周晓跃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周晓跃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
	工程名称
	食堂餐厅客房消防安全管理整改设计

	设计编号
	16-201-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，一、二层17-18轴区域消火栓单栓保护，不符合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 7.4.6条。

2,缺灭火器设计内容。

3,本工程选用K115喷头，系统供水能力不足，喷淋管径偏小，末端试水接头K80不符要求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 

四、其他
1，末端试水排水立管应有详细系统图，原理图中YL-2一、二层无位置且排入室内，且防止外界气体窜入室内措施。

2，应就地水位显示装置型号和安装方法,和向值班室显示报警装置由何专业设置，需远传显示和报警的信号内容。

3，说明10.9条有误，由关闭泵组功能，与前条不一致。



	设计人
	张红霞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3
	
	
	

	审核人
	赵苏丹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访仙镇敬老院
	工程名称
	食堂餐厅客房消防安全管理整改设计

	设计编号
	16-201-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未说明火灾报警器的声压级要求，不符合GB50116-2013的6.5.2条规定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设置在屋面的配电箱（WYAP1、WYAP2），应采取防止闪电电涌侵入的措施，设置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。详见GB50057-2010的4.5.4-3条规定。

2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路应在进出建筑物处设置适配的SPD，其技术参数应满足GB50343-2012的4.3.1和5.5.4条相关规定。

3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过负荷保护装置，详见GB50116-2013的10.1.4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设备表缺声光报警器，安装高度不详。

2、屋面新增消防水箱应采取防直击雷措施。

3、补充应急照明强点接线原理图。

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凌 霞
	强制性标准
	3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凌 霞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